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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江蘇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jsrd.gov.cn/rdgz/lfgz/dffg1/201409/t20140930_121169.html） 

 

附錄 

 

江苏省保护和促进香港澳门同胞投资条例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公告 

 

第 15 号 

 

《江苏省保护和促进香港澳门同胞投资条例》已由江苏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4 年 9 月 26 日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4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4 年 9 月 26 日  

 

 

 

江苏省保护和促进香港澳门同胞投资条例 

 

（2014 年 9 月 26 日江苏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保护和鼓励香港、澳门同胞在本省投资，促进江苏省与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

区的合作与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以下简称港澳同胞投资

者）到本省投资的，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港澳同胞投资者的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不得侵占和损害港澳同胞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港澳同胞投资者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第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履行职责，改善投资环境，提供有效服务，保障港澳

同胞投资者合法权益。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事机构负责港澳同胞投资合法权益保护的组织、指导、

管理、协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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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各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港澳同胞投资和投资保障

的服务、管理工作。 

 

第五条  港澳同胞投资者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形式和范围进行投资。 

港澳同胞投资者在本省投资应当有利于促进本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符合国家和本省的产业

政策、投资导向要求。 

 

第六条  港澳同胞投资者在本省可以依法举办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全部资本由

其投资的企业，也可以采用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投资形式。 

 

第七条  港澳同胞投资者可用货币出资，也可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用货币

估价并可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资产，以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出资。 

 

第八条  港澳同胞投资者在本省投资设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应当提交有效身份证明等

文件，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办理相关手续。 

 

第九条  鼓励港澳同胞投资者在本省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

等领域投资。 

 

第十条  鼓励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依法在本省投资，设立金融

机构和参股本省金融机构。 

鼓励符合条件的港澳同胞投资者依法在本省投资，参与发起设立创业投资公司，以及融资

租赁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 

 

第十一条  鼓励港澳同胞投资者依法在本省参与合作办学和设立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

资格培训机构，提供教育服务。 

 

第十二条  鼓励港澳同胞投资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本省投资动漫、工业设计、广告设计

等文化创意机构，设立画廊、画店、艺术品展览单位机构。 

鼓励港澳同胞投资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本省提供图书馆、博物馆，体育活动的推广、组

织和体育设施经营服务等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 

 

第十三条  鼓励港澳同胞投资者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在本省投资，设立医疗机构、养老

机构、残疾人福利机构等，提供与健康相关的服务和社会服务。 

 

第十四条  鼓励港澳同胞投资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本省设立旅行社，支持在旅游科技研

发、景区景点开发等方面的投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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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鼓励港澳同胞投资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本省投资，进入会计服务市场，鼓励

港澳同胞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本省提供会计、法律等专业服务。 

 

第十六条  鼓励港澳同胞投资者在本省依法设立研究开发机构，自主研究开发或者联合高

等院校、企业、其他研究开发机构共同研究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 

 

第十七条  鼓励港澳同胞投资者在本省设立地区总部和功能性机构。 

 

第十八条  港澳同胞投资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依法进行经营管理活动，其经营管理自主权

不受干涉。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对港澳同胞投资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进行检查，

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强制要求其参加各类培训、评比、考核活动，不得向其摊派、劝捐和非法收

费。 

 

第十九条  港澳同胞投资者对投资获得的合法利润、股息、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

清算后的资金和其他合法收入，可以依法自主处置。 

 

第二十条  因公共利益的需要，确需对港澳同胞投资者投资形成的不动产进行征收的，应

当按照法定程序办理，并给予补偿。 

补偿应当依法进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拟订征收补偿方案时应当征求港澳同胞投资者的

意见；征收实施前，应当和被征收方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并就补偿金额和支付方式等作出明确

合理的约定。 

征收补偿费用应当在征收决定作出之前足额到位、专户存储、专款专用，并在征收决定实

施之前足额支付给被征收的港澳同胞投资者。 

 

第二十一条  港澳同胞投资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可以享受本省颁布的投资及与投资相关

的各项扶持发展的政策和服务。 

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有突出贡献的港澳同胞投资者个人及港澳同胞职工，各地可结合实际

给予奖励、授予荣誉称号。 

 

第二十二条  港澳同胞投资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可以依法申请专利、商标，自主研发的科

技成果可以申报科学技术奖励。港澳同胞投资企业可以依法申报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等。 

 

第二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依法为港澳同胞投资企业或者个体工

商户的合格产品进入市场提供服务，不得限制其进入本地市场，符合条件的产品可纳入政府采

购目录。 

港澳同胞投资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的合格产品出口销售与本省其他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

享受同等政策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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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港澳同胞投资者投资的项目，经认定符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类

产业目录的，在投资总额内进口的自用设备和按照合同随设备进口的配套技术、配件、备件依

法减免进口税收，但国家规定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设备及产品除外。 

港澳同胞投资者投资的研发中心，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第二十五条  港澳同胞投资者个人和港澳同胞投资企业中的港澳同胞职工，可以依照国家

和本省的有关规定，参加相关专业技术职称、职业资格的评审或者鉴定，取得专业技术职称、

职业资格证书，并可受聘从业或者自主创业。 

 

第二十六条  港澳同胞投资企业中的港澳同胞职工，可以依照国家和本省的有关规定，办

理就业许可证后，纳入本省社会保险覆盖范围。 

 

第二十七条  港澳同胞投资者个人及其随行家属和港澳同胞投资企业中的港澳同胞职工

及其随行家属，可以向居留地或居住地公安机关按规定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已取得香港和澳门

特别行政区有效机动车驾驶证的，可以按照相关规定申请相应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第二十八条  港澳同胞投资者个人的子女和港澳同胞投资企业中的港澳同胞职工的子女

在本省就学，与当地学生享受同等待遇并可获适当照顾，并可纳入所在地医疗保险覆盖范围。 

 

第二十九条  港澳同胞投资者个人及其随行家属和港澳同胞投资企业中的港澳同胞职工

及其随行家属，可以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申请法律援助。 

 

第三十条  港澳同胞投资企业应当支持职工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依法支持工会开展工作，

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 

 

第三十一条  省、设区的市和港澳同胞投资集中的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设立港澳同

胞投资权益保障协调委员会，负责协调解决港澳同胞投资权益保障的重大问题。港澳同胞投资

权益保障协调委员会由有关部门组成，其日常工作由同级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事机构承担。 

 

第三十二条  省、设区的市和港澳同胞投资集中的县（市、区）可以依法成立香港、澳门

同胞投资企业服务协会。 

香港、澳门同胞投资企业服务协会依照法律、法规和协会章程开展活动，其合法权益受法

律保护。 

港澳事务办事机构应当依法为香港、澳门同胞投资企业服务协会开展活动做好业务指导和

服务工作。 

 

第三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公布与港澳同胞投资有关

的规定、措施、程序等，及时公布和通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为港澳同胞投资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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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政策咨询。 

 

第三十四条  港澳同胞投资者与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之间发生与投资相关的争议，

当事人可以申请当地港澳同胞投资权益保障协调委员会予以协调或者调解解决；也可以申请其

他调解机构调解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 

 

第三十五条  港澳同胞投资者可以就港澳同胞投资的相关事项向当地港澳同胞投资权益

保障协调委员会提出意见、建议或者投诉。当地港澳同胞投资权益保障协调委员会应当受理并

在十个工作日内回复办理情况，情况复杂的应当在三十个工作日内回复。 

 

第三十六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行为损害港澳同胞投资者合

法权益的，港澳同胞投资权益保障协调委员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事机构可以

向其所在机关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提出追究其责任的意见和建议，所在机关或者上级主管部门应

当及时办理并告知办理结果。 

 

第三十七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及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

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违反法定权限和程序，征收港澳同胞投资者投资形成的不动产，或者不依照征收补

偿协议及时足额支付征收补偿费用的； 

（二）违反国家规定，强制要求港澳同胞投资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参加各类培训、评比、

考核活动的； 

（三）向港澳同胞投资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摊派、劝捐或者非法收费的； 

（四）非法干涉港澳同胞投资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经营管理自主权的； 

（五）其他侵害港澳同胞投资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合法权益的情形。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侵害港澳同胞投资企业或者个体工商

户合法权益，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上述情形对港澳同胞投资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 2014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